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2021）沪03刑更218号

罪犯陈乃法，男，1964年4月17日出生，XX，高中文化，户籍所在地江苏省连云港市。

现在上海市白茅岭监狱服刑。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4日作出（2019）沪0118刑初81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

人陈乃法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刑期自2019年

1月9日起至2022年1月8日止。）该犯不服，提出上诉。2019年9月3日，上海市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作出（2019）沪02刑终1158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后，罪犯陈乃法被交付执行。

执行机关上海市白茅岭监狱以沪司狱白减字（2021）第79号报请减刑建议书报送本院审

理。本院于2021年11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书面审理，并于2021年11月

6日至2021年11月10日向社会和罪犯服刑场所进行了公示，公示期间未收到异议。现已

审理终结。

执行机关减刑建议书提出，罪犯陈乃法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符合减刑条件，建

议减去有期徒刑一个月。

上海市军天湖农场区人民检察院出具的沪检军天湖执检减（假）提请意（2021）Z103号

减刑（假释）提请活动检察意见书认为，罪犯陈乃法符合报请减刑条件，可以减去有期

徒刑一个月。

经审理查明，罪犯陈乃法因犯敲诈勒索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30，000元。入监服刑时间为2019年10月9日。在服刑期间，罪犯陈乃法对所犯罪行的认

识不断提高，主动递交认罪服法书，能够认罪悔罪；能遵守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积

极协助狱警维护监管秩序，表现较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监狱组织的教育活动

，学习效果较好，成绩优良；积极参加劳动生产，超额完成生产任务。据此，罪犯陈乃

法受到执行机关表扬2次等奖励。罪犯陈乃法已经缴纳了全部罚金人民币30，000元。

以上事实，有罪犯陈乃法亲笔书写的认罪书证明其主观上认罪悔罪；罚没款统一收据证

明罪犯陈乃法已履行了全部财产性判项，客观上有悔罪表现；执行机关制作的计分明细

单、“三项”教育情况统计表、劳动情况统计表证明罪犯陈乃法能遵守监规，接受教育

改造，积极参加劳动的事实；罪犯奖励审批表、计分考评和行政奖惩审核表证明罪犯陈

乃法受到奖励的情况；刑事判决书、二审刑事裁定书、执行通知书证明罪犯陈乃法原判

犯罪事实、所处刑罚、原判刑罚执行期限；上海市白茅岭监狱罪犯档案资料证明罪犯陈

乃法入监执行日期。所列证据查证属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罪犯陈乃法入监服刑时间已超过一年，符合减刑的相关规定。罪犯陈乃法在

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符合法定减刑条件，可以减刑。综合其犯罪的性质和具体情

节、社会危害程度、原判刑罚及生效裁判中财产性判项的履行情况、交付执行后的一贯

表现、社会影响等因素，确定裁刑幅度。执行机关报请减刑幅度恰当，本院予以采纳。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项、第七十九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

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第二条、第六条第一、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对罪犯陈乃法减去有期徒刑一个月。

（刑期自2019年1月9日起至2021年12月8日止。）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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